
中国广告协会文件

中广协 匚2011〕 26号

关于进一步调研企业广告费、业务宣传费

支出比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:

受国家财政部税政司的委托,为 了解国务院 《企业所得

税法实施条例》中有关广告费、业务宣传费的税前抵扣比率

的规定,以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 《关于部分行业广告费

和业务宣传费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》 (详见附件一、二)贯

彻执行情况和企业实际需求,中 国广告协会在 2008、 2009

年调研的基础上,再次对全国部分行业企业的相关情况作进

一步的摸底调查,以便对国家财税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出合

理的建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

一、请接此通知后及时组织市场、财务、企划等部门进

行测算,并如实填报有关情况。

二、核查报送范围为近三年来广告费、业务宣传费的支

出与销售收入情况以及所占百分比,见附表,请逐项填报。

三、如近三年支出比例平均百分比不超过 15%,在附表

空格栏处填写
“
满足需要

”
或者画上 “√”

即可。

四、如企业对广告费税前扣除比例事宜有任何意见和建

议,请另附纸张说明,一并报送。

五、请务必于 9月 30日 前,将附表及回执表以纸质文件

或者电子文件形式报送我协会法律咨询分会。

联系人:彭晔,电话:010-63428188、 13810681273,

传真:01O-63317509,Email∶ caalaw@Ⅵ p.sina.∞ m,地址:

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248号机械大厦 1108室 :由阝编:

100055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:1.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四条

2.《关于部分行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税前扣除

政策的通知》

搜谐 廴黠翮P

I~~



附表 :

企业近三年来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支出比例

以及销售收入情况

单位名称 项 目 2008年 2009+ 2010+ 期望值

广告费、业

务宣传费

销售收入

百分比

回执表 :

联系人 职务
办公室电话、

手 机
EMAIL

I  
ˉ



附件一 :

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已经 2007

年 11月 28日 国务院第 197次 常务会议通过,现予公布,自

2008年 1月 1日 起施行。

总理 温家宝

二○○七年十二月六日

第四十四条  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

传费支出,除国务院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,不超

过当年销售 (营业 )收入 15%白勺部分,准予扣除;超过部分 ,

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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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:

关于部分行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税前扣除政策的

通 知

财矛电 〔2009〕  72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(局 )、 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: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 (国 务

院令第 512号 )第 四十四条规定,现就部分行业广告费和业

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政策通知如下:

1.对化妆品制造、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 (不含酒类制造 ,

下同)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,不超过当年销

售 (营业 )收入 30%的部分,准予扣除;超过部分,准予在

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。

2.对采取特许经营模式的饮料制造企业,饮料品牌使用

方发生的不超过当年销售 (营业)收入 30%的广告费和业务

宣传费支出可以在本企业扣除,也可以将其中的部分或全部

归集至饮料品牌持有方或管理方,由饮料品牌持有方或管理

方作为销售费用据实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。饮料品牌持有方

或管理方在计算本企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企业所得



税税前扣除限额时,可将饮料品牌使用方归集至本企业的广

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剔除。饮料品牌持有方或管理方应当将上

述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单独核算,并将品牌使用方当年销售

(营 业 )收入数据资料以及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的证明

材料专案保存以各检查。

前款所称饮料企业特许经营模式指由饮料品牌持有方

或管理方授权品牌使用方在指定地区生产及销售其产成品,

并将可以由双方共同为该品牌产品承担的广告费及业务宣

传费用统一归集至品牌持有方或管理方承担的营业模式。

3.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,一律不得

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

4.本通知自2008年 1月 1日 起至⒛10年 12月 31日 止

执行。

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

二○○九年七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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